
第一节 纳税义务人与征税范围

二、财产转让所得

（一）基本计税公式：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20％＝（收入总额—财产原值—合理税费）

×20％

财产原值，是指：

（1）有价证券：买入价以及买入时按照规定缴纳的有关费用。

（2）建筑物：建造费或者购进价格以及其他有关费用。

（3）土地使用权：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开发土地的费用以及其他有关费用。

（4）机器设备、车船：购进价格、运输费、安装费以及其他有关费用。

（5）其他财产，参照以上方法确定。

（二）个人住房转让所得税额计算

1.房屋原值：

①商品房，为购置该房屋时实际支付的房价款及缴纳的相关税费；

②自建住房，为实际发生的建造费用及建造和取得产权时实际缴纳的相关税费；

③经济适用房（含集资合作建房、安居工程住房），为原购房人实际支付的房价款及相关税

费，以及按规定缴纳的土地出让金。

2.转让住房过程中缴纳的税金：转让住房时实际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土地

增值税、印花税等税金。

3.合理费用：实际支付的住房装修费用（有限额）、住房贷款利息、手续费、公证费等费用。

住房装修费用：已购公有住房、经济适用房：最高扣除限额为房屋原值的 15％；商品房及

其他住房：10％（原购房为装修房，不得再重复扣除装修费用）。

（三）房屋赠与

1.房屋产权无偿赠与对当事双方不征税的情形：

（1）无偿赠与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

（2）无偿赠与对其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3）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依法取得房屋产权的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



2.除上述规定情形以外的无偿赠与他人的，受赠人的受赠所得按“偶然所得”纳税。

3.受赠人无偿受赠房屋应纳税所得额＝房地产赠与合同上标明的赠与房屋价值－受赠人支

付的相关税费

4.受赠人转让受赠房屋应纳税所得额＝转让受赠房屋的收入－原捐赠人取得该房屋的实际

购置成本－赠与和转让过程中受赠人支付的相关税费

【例题·单选题】2024 年 8 月方某取得好友赠送的房产，赠送合同注明房产价值 100 万元，

方某缴纳了相关税费 5 万元并办理了产权证。方某取得该房产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万元。

A.9.5

B.10

C.19

D.20

答案：C

解析：应缴纳个人所得税＝（100－5）×20％＝19（万元）

（四）个人转让离婚析产房屋

1.个人因离婚析产分割房屋产权不征税。

2.个人转让离婚析产房屋纳税时，相应的财产原值，为房屋初次购置全部原值和相关税费之

和乘以转让者占房屋所有权的比例。

【例题·多选题】（2023 年）下列关于小王转让离婚析产房屋（非 5 年以上唯一住房）缴纳

个人所得税的说法，正确的有（）。

A.取得的收入，不享受离婚析产税收优惠

B.取得的收入，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C.办理过户手续，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D.计税原值为初始购买房屋时的价格加上相关税费之和乘以分配的比例

答案：ABD



解析：选项 C，个人因离婚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是之后再转让离

婚析产房屋，取得的收入，办理过户手续，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离婚析产房屋的财产原值，为房屋初次购置全部原值和相关税费之和乘以转让者占房屋所有

权的比例。

（五）个人转让债券类债权时原值的确定

转让债券类债权，采用“加权平均法”确定其应予减除的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即以纳税人

购进的同一种类债券买入价和买进过程中缴纳的税费总和，除以纳税人购进的该种类债券数

量之和，乘以纳税人卖出的该种类债券数量，再加上卖出的该种类债券过程中缴纳的税费。

用公式表示为：

一次卖出某一种类债券允许扣除的买入价和费用＝纳税人购进的该种类债券买入价和买进

过程中交纳的税费总和÷纳税人购进的该种类债券总数量×—次卖出的该种类债券的数量

＋卖出该种类债券过程中缴纳的税费

【例题·单选题】2024 年 2 月中国公民赵先生买进某公司债券 20000 份，每份买价 8元，

共支付手续费 800 元；11 月份卖出 10000 份，每份卖价 8.3 元，共支付手续费 415 元；12

月底其余债券到期，取得债券利息 2700 元。赵某 2024 年以上收入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元。

A.977

B.940

C.697

D.437

答案：A

解析：应缴纳个人所得税＝（10000×8.3－10000×8－800÷2－415）×20％＋2700×20％

＝977（元）。

（六）个人转让股权税额计算

1.转让方取得与股权转让相关的各种款项，包括违约金、补偿金以及其他名目的款项、资产、

权益等，均应当并入股权转让收入。

2.纳税人：股权转让方；扣缴义务人：受让方。



3.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核定股权转让收入的情形：

（1）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

（2）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

（3）转让方无法提供或拒不提供股权转让收入的有关资料；

（4）其他应核定股权转让收入的情形。

4.视为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的情形：

（1）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的。

被投资企业拥有土地使用权、房屋、房地产企业未销售房产、知识产权、探矿权、采矿权、

股权等资产的，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2）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初始投资成本或低于取得该股权所支付的价款及相关税费的；

（3）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一企业同一股东或其他股东股权转让收

入的；

（4）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类行业的企业股权转让收入的；

（5）不具合理性的无偿让渡股权或股份；

（6）主管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情形。

5.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视为有正当理由的情形：

（1）能出具有效文件，证明被投资企业因国家政策调整，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导致低

价转让股权；

（2）继承或将股权转让给其能提供具有法律效力身份关系证明的配偶、父母、子女、祖父

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

养人或者赡养人；

（3）相关法律、政府文件或企业章程规定，并有相关资料充分证明转让价格合理且真实的

本企业员工持有的不能对外转让股权的内部转让；

（4）股权转让双方能够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合理性的其他合理情形。

6.核定股权转让收入方法（依次）：

（1）净资产核定法：股权转让收入按照每股净资产或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核定。



【提示 1】被投资企业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房地产企业未销售房产、知识产权、探矿权、

采矿权、股权等资产占企业总资产比例超过 20％的，主管税务机关可参照纳税人提供的具

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核定股权转让收入。

【提示 2】6 个月内再次发生股权转让且被投资企业净资产未发生重大变化的，主管税务机

关可参照上一次股权转让时被投资企业的资产评估报告核定此次股权转让收入。

（2）类比法：

①参照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一企业同一股东或其他股东股权转让收入核定；

②参照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类行业企业股权转让收入核定。

7.股权的原值确认：

（1）以现金出资方式取得的股权，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与取得股权直接相关的合理税费之

和确认股权原值；

（2）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方式取得的股权，按照税务机关认可或核定的投资入股时非货币

性资产价格与取得股权直接相关的合理税费之和确认股权原值；

（3）通过无偿让渡方式取得股权，具备“继承或将股权转让给其能提供具有法律效力身份

关系证明的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对转

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情形的，按取得股权发生的合理税费

与原持有人的股权原值之和确认股权原值；

（4）被投资企业以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个人股东已依法缴纳个人

所得税的，以转增额和相关税费之和确认其新转增股本的股权原值；

（5）除以上情形外，由主管税务机关按照避免重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原则合理确认股权原

值。

（6）股权转让人已被主管税务机关核定股权转让收入并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该股权受

让人的股权原值以取得股权时发生的合理税费与股权转让人被主管税务机关核定的股权转

让收入之和确认。

（7）对个人多次取得同一被投资企业股权，转让部分股权时，采用“加权平均法”确定股

权原值。



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每次收入额×20％

四、偶然所得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每次收入额×20％


